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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買賣協議之補充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條作出之公佈

有關出售

橙天嘉禾影城有限公司之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本公司之獨家財務顧問

茲提述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有關

訂立買賣協議及償還貸款協議之公佈（「該公佈」）。除本公佈另行界定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賣方、本公司、買方及南海就買賣協議訂立補充協議

（「補充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在目標公司、買方代名人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

司（「大地影院」）、南海及嘉興信業就購買嘉興信業股份訂立協議（「建議嘉興信業

協議」）之前提下修訂買賣協議及加入若干條款。補充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大地影院違約

倘大地影院違反建議嘉興信業協議，賣方有權視買方或其代名人並未能根據建議

嘉興信業協議之付款安排就嘉興信業股份支付代價，且賣方有權沒收訂金及第一

筆保證總金額。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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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賣方有權要求收購嘉興信業股份，即賣方（或其代名人）成為嘉興信業股份

之法定及實益擁有人。買方及賣方（或其代名人）須互相配合 (a)終止建議嘉興信業

轉讓；及 (b)辦理完成將嘉興信業股份轉讓予賣方（或其代名人）所需全部手續，包

括（但不限於）簽立所需協議及法律文件、通過所需決議案、就轉讓向中國相關工

商部門辦妥橙天嘉禾影城（中國）之股東變更登記及獲主管商務機構批准有關出

售。

嘉興信業違約

倘因 (a)嘉興信業之作為或不作為而致載列於建議嘉興信業協議之任何先決條件

（「嘉興信業先決條件」）無法於建議嘉興信業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或建議嘉興信

業協議訂約方協定之日期）（「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之前達成；或因 (b)嘉興信

業未有協助橙天嘉禾影城（中國）辦妥登記手續（包括但不限於提供所需法律文件）

或嘉興信業撤回登記申請，以致建議嘉興信業轉讓無法於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

之前完成，按建議嘉興信業協議之規定，嘉興信業必須（其中包括）於嘉興信業最

後完成日期之後第二個營業日 (a)向大地影院退還金額為人民幣 5,000,000元之訂金

（「嘉興信業訂金」）及大地影院已存入嘉興信業、大地影院及目標公司共同管理之

聯名銀行賬戶之實際金額（金額相當於嘉興信業代價扣除嘉興信業訂金）；及 (b)向

大地影院額外支付一筆將於建議嘉興信業協議訂明為數人民幣 5,000,000元之款項

（「付款責任」）。

倘嘉興信業未能履行付款責任，買方有權向本公司發出付款通知，要求本公司或

其代名人於付款通知送達當日之後十個營業日內向大地影院支付一筆款項，金額

相當於嘉興信業根據付款責任所須支付之款項（「所須支付款項」）。於向大地影院

支付所須支付款項後，本公司或其代名人有權就嘉興信業不履行付款責任向嘉興

信業提出申索。

目標公司違約

倘因 (a)目標公司、賣方或其附屬公司之原因導致任何嘉興信業先決條件無法於嘉

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之前達成；或 (b)目標公司未有促使橙天嘉禾影城（中國）向中

國相關工商部門辦妥登記，以致嘉興信業或大地影院終止建議嘉興信業協議，買

方有權要求目標公司賠償買方於建議嘉興信業協議下之實際損失。

在此情況下，賣方將被視為導致買賣協議項下之出售事項未能完成，而根據買賣

協議，賣方必須 (a)向買方退還訂金及第一筆保證總金額；及 (b)向買方額外支付一

筆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00元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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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建議嘉興信業轉讓已於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之前完成：

(i) 如因目標公司、賣方或其附屬公司原因導致無法於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或

買賣協議之訂約方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之前完成買賣協議項下之出售事項及

落實交割，本公司須自行或促使目標公司於 (1)目標公司、賣方或其附屬公司

違約之日；或 (2)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以較早日期為準）之後第二個營業日

（「回購日期」）按建議嘉興信業協議所協定之相同代價回購嘉興信業股份（「回

購」）。回購須由回購日期起計四個月內（倘因中國當局審批回購之過程而致回

購延遲完成，則為訂約方協定之日期）完成。賣方須促使橙天嘉禾影城（中

國）就回購向中國相關工商部門辦妥橙天嘉禾影城（中國）之股東變更登記及

獲主管商務機構批准有關回購，而買方須促使大地影院提供所需法律文件以

協助登記及審批過程；及

(ii) 如因大地影院、其股東或其附屬公司原因導致無法於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

（或買賣協議之訂約方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之前完成買賣協議項下之出售事

項及落實交割，本公司及╱或賣方有權要求買方促使大地影院於 (1)大地影

院、其股東或其附屬公司違約之日；或 (2)嘉興信業最後完成日期（以較早日

期為準）之後第二個營業日（「出售日期」）按建議嘉興信業協議所協定之相同代

價將嘉興信業股份售予目標公司及╱或本公司之代名人（「出售」）。出售須由

出售日期起計四個月內（倘因中國當局審批出售之過程而致出售延遲完成，則

為訂約方協定之日期）完成。賣方須促使橙天嘉禾影城（中國）就出售向中國

相關工商部門辦妥橙天嘉禾影城（中國）之股東變更登記及獲主管商務機構批

准有關出售，而買方須促使大地影院提供所需法律文件以協助登記及審批過

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買賣協議並無根據補充協議作出其他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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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補充協議之原因及裨益

誠如該公佈所載，目標公司及嘉興信業分別持有橙天嘉禾影城（中國）之92.59%及

7.41%權益。由於買方有意收購橙天嘉禾影城（中國）全部股權，故交割之先決條

件為簽訂建議嘉興信業協議及建議嘉興信業轉讓已獲中國外資企業之主管商務機

構批准。

因此，賣方、本公司、買方及南海已訂立補充協議，藉以載列於違反建議嘉興信

業協議時各訂約方於買賣協議項下之責任，並協助達成先決條件及出售事項之交

割。

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乃建基於一般商業條款，實屬公平合理，且補充協議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文德章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執行董事：

毛義民先生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鄒秀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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